府谷县秧歌《鼓舞府州》导演、音乐制作等服务

采购需求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秧歌《鼓舞府州》导演、音乐制作等服务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618500.00元
2、资金来源：2026年县级财政预算
3、价格信息来源：市场询价，咨询相关技术专家
4、采购方式：集中采购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1月完成购置。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文化馆。
3、项目概况：
为高质量参加2026年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秧歌展演，充分展示府谷县独特的文化魅力和非遗保护成果，拟精心创排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秧歌作品《鼓舞府州》。《鼓舞府州》是展示府谷独特历史（如府州古城、折家将文化）和非遗传承成果的重要载体，节目质量直接关系到府谷乃至榆林的文化形象。我单位需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造诣和丰富经验的制作方对此次活动的服装道具进行定制。经过市场行情调研，多方专家洽谈后，本项目费用如下：秧歌队音乐制作、录音棚租赁、租赁线阵户外音响、编导等14项费用（后附清单），共计618500元。（大写：陆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
4、履行期限及方式：按照合同按时完成。
四、合同模板：
府谷县文化馆采购合同
甲方（盖章）：府谷县文化馆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盖章）：                         （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具体条款如下：
一、合同价格：
府谷县秧歌《鼓舞府州》导演、音乐制作等服务，合同总价为人民币：陆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618500.00），具体配置见后附清单。
二、双方责任：
乙方责任
1.按合同规定时间完成排演。
2.所排演作品必须保证高质量、高艺术水准。
（二）甲方责任
1、乙方承诺:研究、分析剧本，负责整部剧的艺术准则；指导拍摄现场的灯光、剧务、演员、摄像、录音、美术、化妆、服装等各部门工作。

2、甲方乙方协商可临时调整剧目风格形式内容问题;

3、乙方保证全力以高质量完成项目。

三、服务期限及地点：
签订合同后30日历天，在府谷县文化馆。
四、付款期限及方式：
签订合同后付项目总金额的70%，验收合格后付清剩余30%。
五、违约责任：
乙方违约责任
若乙方不能依照本合同规定时间、地点、数量完成排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每天按总金额的0.1%由甲方从乙方未结货款中扣除。
甲方违约责任
若甲方未能依照本合同规定付给乙方货款，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每天按照应付金额的0.1%计算。
六、纠纷解决：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全部内容，履行各自应尽的责任，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可由任何一方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生效时间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代表（盖公章）：           乙方代表（盖公章）： 
电话：                         电话：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时间：2026年2月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排演完成情况。
3、验收程序：供应商应当严格按合同约定的内容提供服务。对供应商所排演节目进行审核，并对艺术水准进行核定。
4、履约验收标准：
（1）达到甲方所需标准。
      （2）检验报告：验收时由甲方出具验收报告。
5、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和采购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文化馆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河滨路文化馆
3、项目联系人：贾军  联系电话：13259338800
府谷县文化馆 
2026年1月16日
